
昆明市呈贡区住房保障局

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经费项目。
立项依据

按照《昆明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143号)，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居住房屋租赁管理的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将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呈贡区廉租房项目、呈贡区乌龙片区公租房项目、呈贡区实力心城项目、呈贡区涌鑫哈佛公租房项目共有980套住房，已分配入住，统一由区住建局管理。经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给予安排呈贡区春融西路公租房(廉租房)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经费的批复》（呈政复〔2018〕345号），同意采取服务外包的方式管理呈贡区春融西路公租房(廉租房)小区，给予安排物业管理服务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住房保障局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MB0R895562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惠景园D7栋

联系电话：0871-67482486

法人代表：陈永康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住房保障局2016年成立，是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管理的事业单位，加挂昆明市呈贡区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为副科级，列入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关于住房保障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住房保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职人员编制7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工勤人员编制0人，事业编制0人。在职实有7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7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项目基本概况

1.自2006年我区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以来，完成了廉租房项目建设60套、乌龙片区公租房项目建设800套、呈达政企共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264套、实力心城“以购代建”公租房房源20套、呈贡区涌鑫哈佛“以购代建”公租房项目100套。政府统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980套由区住建局进行管理；政企共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264套由企业进行管理。

2.经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给予安排呈贡区春融西路公租房(廉租房)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经费的批复》（呈政复〔2018〕345号），同意采取服务外包的方式管理呈贡区春融西路公租房(廉租房)小区，给予安排物业管理服务经费，形成专业物业管理，对小区的卫生、公共秩序、车辆停放、安全巡查等进行管理。

项目实施内容

廉租房项目建设60套、乌龙片区公租房项目建设800套、实力心城“以购代建”公租房房源20套、呈贡区涌鑫哈佛“以购代建”公租房项目100套相关物业管理经费、住房维修维护和日常管理服务工作经费35万元。
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度本项目预算安排35万元。预计按照物业管理服务委托小区物业进行管理，预计运营管理委托业务费为20万元；管理维修维护费15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公共租赁住房实施分为八个阶段。一是网络申请阶段，申请人通过登录昆明安居网进行实名注册，完成申请书在线填写；二是审核阶段，市公有房屋管理中心联合公安、民政、工商、产权等部门进行数据比对，对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收入、财产、工商注册资本金、房产等信息进行审核，申请人可登录昆明安居网查询数据比对审核结果及后续办理流程；三是网络办理户型确认阶段，经数据比对审核通过的申请人可登录昆明安居网在线办理项目户型确认；四是摇号阶段，市公有房屋管理中心根据每批项目户型确认情况进行摇号，并公布摇号结果，申请人可登录昆明安居网查看摇号结果；五是收件阶段，摇号结果会通过短信及网站公示等方式通知具有选房资格的申请家庭，申请人按照昆明安居网公布的提交材料清单准备相关材料提交到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辖区的便民服务点，未取得选房资格的暂不提交资料；六是公示阶段，市公有房屋管理中心将收件确认后的数据汇总后，按批次制定公示名单，于市公有房屋管理中心、昆明安居网、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进行公示，公示期5天；七是选房及签订租赁合同阶段，申请人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选房，确定房屋后在时限内签订《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八是入住阶段，按照选定的房屋进行入住，服从管理，共同打造一个干净祥和的小区环境。

项目实施成效

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申请、审核、摇号、配租、管理，为住房困难群众提供“住有所保”，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起到积极作用。公共租赁住房的管理作为申请群众入住后最重要环节，只有管理到位才能打造一个干净祥和的小区环境。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6年-2028年)
	保障公租房公共设施正常使用，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升居住品质。在住房保障政策上有力贯彻、有力执行、有力宣传，让公租房惠及更多的人，让更多低收入者有获得感，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整体幸福感。

	
	预算年度(2026年)目标
	保障公共租赁住房基础居住安全及维持基本生活功能，确保租户正常生活不受影响，提高公租房使用效率及群众满意度。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程数量
	≥
	150
	套
	定量指标
	是否达到修缮数量
	反映修缮工程相对独立单元的数量。
	根据往年维修维护公租房运行情况预估。

	
	时效指标
	零星修缮（维修）及时率
	>=
	90
	%
	定量指标
	是否及时修缮
	反映零星修缮（维修）及时的情况。零星修缮（维修）及时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零星修缮（维修）数量/报修数量*100%
	根据维修工程量情况预估维修时限并检查维修及时率。

	
	时效指标
	零星修缮（维修）及时率
	>=
	90
	%
	定量指标
	是否及时修缮
	反映零星修缮（维修）及时的情况。零星修缮（维修）及时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零星修缮（维修）数量/报修数量*100%
	依据合同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公租房设施正常使用，改善居住环境
	>=
	80
	%
	定量指标
	居住环境是否改善
	反映居住环境相较之前是否改善。
	根据实际工作及相关合同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受益人员满意度
	>=
	80
	%
	定量指标
	是否达到满意度
	反映保安、保洁、餐饮服务、绿化养护服务受益人员满意程度。
	依据居民调查


